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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輛裝載整體物超重適用法令舉發疑義探討 
楊信毅1 
蔡中志2 

摘要 

行政罰法施行後，將違反行政罰之一行為不二罰原則法律化，然而，

我國實務上對於如何認定行為人違反法規究屬一行為或數行為？實務見

解頗為分歧，以車輛裝載整體物超載之處罰而言，對於依規定申請臨時通

行證而仍超過核定載重重量或未依規定請領臨時通行證之行為，即有交通

法庭認為屬一行為而屬特別關係之競合，僅處罰其未依規定請領而忽略超

重之危害；另有認為未請領臨時通行證而裝載整體物超重係一超載行為，

採一行為從一重論處之法理裁處。惟從道路交通安全與立法目地探討，裝

載整體物超重而未請領臨時通行證，係以不作為之方式違反「應請領臨時

通行證」之作為義務，而裝載貨物超重，則係以作為之方式違反「不得裝

載超重」之不作為義務，該二者行為方式不同，所違反之規範性質與目的

亦不同，故二行為觸犯二個行政法上之義務，依行政罰法第25條規定，即

應予分別處罰。至於易引起誤解之條文規範，屬於立法技術問題，應從立

法手段予以解決。 

關鍵詞：整體物、超載、一行為、法規競合。 

一、前 言 

    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以下簡稱處罰條例)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超寬、超高，而未請領臨時通行證，或未懸掛

危險標識者，處汽車所有人新臺幣 3000 元以上 9000 元以下罰鍰，並責令改

正或禁止通行。同條例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汽車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

重量、總聯結重量者，處汽車所有人罰鍰，並記汽車違規紀錄一次，其應歸

責於汽車駕駛人時，除依第 3 項規定處汽車駕駛人罰鍰及依第 6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記點外，並記該汽車違規紀錄 1 次。同條第 3 項規定，超載 10 公噸

以下者，以總超載部分，每 1 公噸加罰新臺幣 1000 元；超載逾 10 公噸至 20
公噸以下者，以總超載部分，每 1 公噸加罰新臺幣 2000 元；超載逾 20 公噸

至 30 公噸以下者，以總超載部分，每 1 公噸加罰新臺幣 3000 元；超載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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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者，以總超載部分，每 1 公噸加罰新臺幣 5000 元。未滿 1 公噸以 1 公噸

計算。 

    以拖板車核定總重為 21 噸為例，若拖板車裝載了兩臺挖土機行駛於道

路，並經執行交通勤務警察攔查並帶往過磅，磅得重量為 51.5 噸，且駕駛人

或汽車所有人未請領有臨時通行證為例，此時員警應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

例第 29 條規定舉發？抑或依同條例第 29 條之 2 規定舉發？即有認知上之疑

慮，裝載整體物超載可能因未請領臨時通行證或請領通行證後但裝載之整體物

超過核准許可時之重量而遭視為未請領臨時通行證舉發，而超載之部分則有被

再援引處罰條例第 29 條之 2 第 3 項併為處罰之可能，雖然交通部認為未申請

臨時通行證與超重部分應採分別處罰之見解，然而，司法機關於審理聲明異

議案件時常不採取行政機關之見解，而自行依審判獨立之立場適用、解釋法

律，甚多行政機關不服裁定抗告案件，仍未獲司法審判機關認同。而在行政

罰法施行後，對於違反行政義務之處罰雖然有更明確之規定，惟行政法上之

行為評價則仍存在多所爭論，故而衍生目前交通管理行政機關與司法審判機

關對於前述整體物裝載之違規取締不同之認知，又司法機關間對於同一性質

問題，亦經常持有不同見解，造成實務上對於整體物裝載行駛於道路與一般

貨物裝載之管理產生落差，間接影響其他用路人安全與造成道路養護、維護

工作之問題，亦有違反憲法平等原則之虞，故而從探求汽車違規裝載整體物

之法令適用疑義，釐清問題所在，以作為後續統一法律見解之參考。 

二、實務機關見解 

交通行政機關與司法行政機關對於「汽車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且未請領

臨時通行證之違規行為」分就其管理目的與適用法令方面即稍有不同之法令

解釋，並分持「分別處罰」與「按個案評價行為數適用法令」之看法，而之

所以出現兩種看法，即在於對裝載整體物超重未申請臨時通行證究屬一行為

或二行為上有不同之認知。認為一行為者，認裝載貨物或整體物超重，不管

有無依規定請領臨時通行證，在行為外觀與目的上，僅存在一個裝載貨物或

整體物的超重事實；而認為屬二行為者，則係以法律規制目的不同予以評價，

茲就各不同見解探討如下。 

2.1 行政機關 

2.1.1  分別處罰 

    交通部認為(請參照交通部 91 年 8 月 30 日交路字第 0910048828 號函)，
有關汽車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且未請領臨時通行證之違規行為，應屬二種違

規行為，而對於數行為違反數個行政法上義務之規定則應分別處罰，且基於

處罰條例之立法目的係為加強道路交通管理，維護交通秩序，確保交通安全，

前述違規行為即應依處罰條例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同條例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分別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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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前述之見解，主要在於將超重之「作為」與未請領通行證之「不

作為」視為兩種行政法上之規制目的，依不同規制目的而擬制為二行為並予

以分別處罰之處理。 

2.1.2  按個案評價行為數適用法令 

    法務部認為(請參照法務部 99 年 7 月 13 日法律字第 0999026183 號函)，
汽車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且未請領臨時通行證之違規行為，爭點在於究係為

數行為或係一行為，而屬法規競合，應優先適用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至於違法之行為究應評價為「一行為」抑或「數行為」應就個案判斷，並非

僅就法規與法規間之關連或抽象事實予以抽象判斷，必須就具體個案之事實

情節依據行為人主觀犯意、構成要件之實現、受侵害法益及所侵害之法律效

果，斟酌被違反行政法上義務條文之文義、立法意旨、制裁之意義、期待可

能性與社會通念等因素綜合判斷決定之。 

然而，依法務部前述見解，則要求行政機關於處罰決定時，應就主觀犯

意從事審查，此不但加深行政機關舉證之困難，況行政機關並不若司法機關

具有傳喚證人、勘驗證據等強制力，且行政法規制之目的及對象，皆以人民

之外部行為為主，其內部犯意如何，應非所問。 

2.2 司法機關 

2.2.1 採以處罰條例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處罰 

臺灣高等法院 98 年度交抗字第 2217 號交通事件裁定略謂，按道路交通

管理處罰條例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同條例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第 3 項，

對於汽車載物超重均定有處罰之規定，然該條例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係對

於汽車載運超重之一般規定，惟載運之貨物若屬不可分割之整體物，且重量

顯超過該載運車輛核定之總重量、總聯結重量時，並非絕對不可載運，而是

例外許可於經請領臨時通行證後即得通行，此觀諸同條例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是以該條例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係對於汽車載運「一般貨物」超重之

一般規定，而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係針對裝載「整體物品」超重之特別規定。

就立法意旨而言，一般貨物有裝載超重之情形，應依道路交通管理條例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第 3 項之規定累進處罰，然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之情形者，

既已規定另依同條例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處罰，此係立法者考量整體

物品不可分割載運之特性，然又有其載運之社會經濟上需求，自應例外在考

量其行車安全之條件下准其裝載，故特別要求其裝載整體物品超重時應請領

臨時通行證，此與一般貨物可散裝裝載之特性本不相同，本應異其處理，如

依處分機關認處罰條例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之規定，

分別為「應請領臨時通行證」之作為義務及「不應裝載超重」之不作為義務，

若依其解釋推論，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之情形者，無論有無請領臨時通行證，

均違反「不應裝載超重」之不作為義務而應依本條例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第

3 項之規定處罰，此不啻不准人民載運超重之整體物品，亦即本條例第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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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形同具文。該見解將「裝載整體物超重」與「裝載整

體物超重，而未請領臨時通行證」視作特別關係，而以後者之輕罰罰之。而

臺灣高等法院 97 年度交抗字第 149 號交通事件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8 年度交抗字第 482 號刑事裁定、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96 年度交抗字第

133 號刑事裁定等均持與上相同見解。 

前述見解，忽略行政機關仍對於受理申請案件時保有依車輛、道路條件

准駁之權，許可僅在例外情況時為之，而非申請必然均應予許可，此為裁定

案例所忽視部分。  

2.2.2 採以處罰條例第 29 條之 2 處罰 

    臺灣高等法院 94 年度交抗字第 909 號交通事件裁定(94 年 12 月 28 日)
認為，貨車裝載整體物品之軸重、總重量或總聯結重量超過道路交通安全規

則第 38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3 款限制者，應填具申請書，繪製裝載圖，向

起運地或車籍所在地公路監理機關申請核發臨時通行證，憑證行駛，道路交

通安全規則(以下簡稱為道安規則)第 80 條第 1 項第 2 款亦規定甚明，如有

違反，則應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處罰。由前

開法條規定可知，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汽車裝載貨物

超過核定之總重量」，係為處罰汽車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量所設之規定，

至於若載運之貨物屬於整體物品而無法分開裝載，且重量超過該載運車輛核

定之總重量者，雖非不得載運，然須請領臨時通行證始得憑證行駛，否則應

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處罰。考其立法目的，

前者無非在於維護車輛本身結構，避免駕駛人載運物品超過核定之總重量或

總連結重量，致生危害於車輛結構，進而影響交通安全；後者之目的則在於

促使貨車所有人依道路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申請臨時通行證，由主管機關評

估其行經路段與裝載方式，加強行政管理，二者之處罰立意截然不同。而道

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係規定「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

長、超寬、超高，而未請領臨時通行證，或未懸掛危險標識」之規定，乃針

對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80 條所定申請核發臨時通行證、懸掛危險標識之義務

違反而來，此觀之該款係規定為「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超寬、超高，

而未‧‧‧」等語，與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80 條所定申請核發臨時通行證、

懸掛危險標識之要件相一致即明。況同條例第 29 條之 2 乃專為道路交通安全

規則第 38 條之載重限制義務違反而設，此由同條例第 29 條之 2 均係規定「裝

載貨物」等字樣，並未就「裝載整體物品」另設規定可知，均在於避免載重

破壞車輛結構進而影響交通安全，無論係裝載整體物品與非整體物品，當均

可能因載重而影響交通安全，而無區別其義務內涵之必要。 

2.2.3 分別處罰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2 年度交抗字第 381 號刑事裁定略謂，貨車裝載

整體物，應依規定向其起運地或車籍所在地公路監理機關提出申請核發臨時

通行證，依處罰條例第 29 條及安全規則第 80 條規定，為汽車所有人之法定

義務，未取得臨時通行證仍超載行駛於道路，確屬違規；且交通部 91 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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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交路字第 0910015995 號函及同年 8 月 30 日第 0910048828 號函已明

白揭示為加強道路交通管理、維護交通秩序及確保交通安全，未取得臨時通

行證仍超載行駛於道路應依處罰條例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同條例第 29 條

之 2 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分別裁處，而汽車所有人於明知監理機關未核發通

行證之情況下，卻心存僥倖，仍駕駛噸數不足之貨車超載行駛於公路之違規

事實，甚為明確，並無抗告人所謂不當解釋法律侵害人民權利之情。惟本見

解係為 95 年 2 月 5 日行政罰法施行前之見解(因行政罰法公布實施後，對於

一行為不二罰之原則，於該法第 24 條與 25 條中明文揭示)。 

    另臺灣高等法院 95 年度交抗字第 23 號交通事件裁定(95 年 3 月 8 日)
略謂，按處罰條例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立法目的乃在汽車裝載貨物應按照

規定之重量、長度、寬度、及高度，但裝載之物若為整體物品，而該物品之

重量、長度、寬度、或高度有超過規定容許之範圍時，該物品既不能分割裝

載，自應例外在考慮行車安全之條件下准其裝載，故要求其應請領臨時通行

證，以便主管機關在不妨害交通安全之情況下例外予以許可裝載行駛，故汽

車所有人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超寬、超高情形，而未請領臨時通行

證者，即應依該條款處罰；至於處罰條例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則係對於

汽車裝載貨物超過核定重量之處罰規定，至於汽車裝載之物品係一般物品或

整體物，並無區別；兩者間之規範目的及成立要件，均不相同。至於核發機

關臨時通行證之通行條件欄記載「裝載物品與本證記載不符者，以無通行證

論。」等文句，並非依據法令規定或授權而為，故超過臨時通行證所准許之

載重重量非僅「未請領臨時通行證」，而係「裝載整體物行駛超過核定總聯

結重量」，此種違規情形，顯然與處罰條例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之違規

行為不同，是否已經符合同條例第 29 條之 2 第 1 項之處罰要件，亦非無斟酌

之餘地。 

前述見解，乃從規範目的及成立要件為觀點，而將裝載整體物未請領臨

時通行證視為二不同之行為，而採不同處罰之方式辦理。 

三、立法目的探討 

    查道路交通管理管理處罰條例第 29 條之 2 係於民國 90 年新增規定，其

立法意旨(參照立法院法律網)係將該條例原第 29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裝載

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量者」移列於新增條文中規定，其中第 3 項依超載程度，

採取分級處罰，提高罰鍰，係為遏阻超載行為對於道路交通安全之危害。而

現行該條例第 29 條與第 30 條對於裝載整體物規定部分僅就「裝載整體物品

有超重、超長、超寬、超高，而未請領臨時通行證」、「裝載整體物品有超

重、超長、超寬、超高情形，而未隨車攜帶臨時通行證或未依規定路線、時

間行駛」為規定，依其條文觀之，兩條之規範目的著重於後者之「未請領臨

時通行證」、「未隨車攜帶臨時通行證」 與「未依規定路線、時間行駛」行

為，然而構成違反義務之前題要件係在於裝載整體物有超重時，雖然立法者

因考量整體物無法分割性，而對於裝載整體物超重時，可由主管機關在不妨

礙交通安全情形下，准許其行駛，其中對於貨車裝載之軸重、總重量或總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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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重量超過規定標準者在安全規則第 80 條第 1 項第 2 款中定有明文，亦可見

整體物之超重裝載係在於無其他適宜車輛可裝載下，方予考量損害公益最小

為核准原則，非即指裝載整體物便可隨意超重而不受限制，且處罰條例第 30
條規定對於「未依規定路線、時間行駛」有減輕處罰之規定，可見立法者並

無將未遵守核准規定路線與時間行駛視為未依規定申請之意。但獨將「超重」

予以排除未加以減輕，係因超重行為對於道路之損害與車輛之制動能力有嚴

重之影響有關。故從體系解釋(參照李惠宗，中興大學行政程序法實務專題講

座-法律解釋方法，體系解釋係將所擬解釋之法規，置於整體法規體系下，觀

察其與前後規定的意義關聯。此一解釋方法係文義解釋的擴張觀察。此種解

釋方法，旨在避免規範衝突(Normwiderspruch)。故在解釋各該文義時，必須

注意文義其前後的一致性。)的觀點，對於整體物未申請臨時通行證或申請臨

時通行證而未依核定載重規定裝載時，仍有對其超載行為依超載程度分級處

罰之用意。 

四、一行為與數行為的評價 

綜觀前述裁定見解，在於對行為數之認定產生歧異而有不同之法令解

釋，而產生一行為、數行為認定，究應以一行為不二罰或數行為分別處罰法

理適用之問題，茲就前述問題在行為上應如何評價，做何種解釋方為允當方

面，探究如下。 

4.1 司法機關見解 

    司法機關對於行為數評價，除普通法院、高等法院如前述分有不同見解

外，最高行政法院 92 年度判字第 1290 號判決指，行政法上所謂「一事」或

「一行為」，係以一項法律之一個管制目的為認定基礎。因此，一事實行為

分別違反不同法律之規定者，即非屬一事，或一行為，應分別處罰，除有法

律明文規定免罰者外，尚無一事不二罰法理之適用。而此主張係立於行政機

關立場，並以管制目的做為行為之評價。 

    另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03 號指，納稅義務人違反作為義務而被處行為

罰，僅須其有違反作為義務之行為即應受處罰；而逃漏稅捐之被處漏稅罰者，

則須具有處罰法定要件之漏稅事實方得為之。二者處罰目的及處罰要件雖不

相同，惟其行為如同時符合行為罰及漏稅罰之處罰要件時，除處罰之性質與

種類不同，必須採用不同之處罰方法或手段，以達行政目的所必要者外，不

得重複處罰，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是違反作為義務之行為，同

時構成漏稅行為之一部或係漏稅行為之方法而處罰種類相同者，如從其一重

處罰已足達成行政目的時，即不得再就其他行為併予處罰。該號解釋係針對

一行為不得重複處罰之揭示，即將營利事業依法律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

給與，視作致短報或漏報銷售額行為之一部或方法，但行政法院對此有歧異

之看法，認為司法院釋字第 503 號解釋僅就原則性為抽象解釋，並未針對稅

捐稽徵法第 44 條所定行為罰，與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1 款規定之漏稅罰，二

者競合時，應如何處罰為具體之敘明，按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所定行為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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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為構成要件，與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1 款規定之

漏稅罰，以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證而營業為構成要件，二者性質構成要件

各別，非屬同一行為，且處罰之目的各異，以個別之行為分別違反此兩種處

罰之規定，併予處罰，並無違背一事不二罰之法理，自無司法院該號解釋之

適用(李震山，2010)。 

4.2 學者見解 

    多數的行為評價，學者多參考刑法體系從自然一行為、法律的一行為去

做探討，而蔡震榮、鄭善印氏認為，行政罰之一行為之判斷與刑法上略有不

同，因為行政法上關係是以行政機關為主，觀察一行為除行為人之外觀行為

外，尚必須考慮行政法上對該行為所賦予行為人應作為之義務，綜合考量之。

但對於「一行為」或「數行為」的認定才是困難之處，如處罰條例對於裝載

整體物超重應向公路主管機關申請臨時通行證，且須取得主管機關之許可，

若疏於此種義務，也會造成義務之違反(汽車裝載超重)，而此種情形即不能

單純從違反義務人的行為觀察，必須顧及行政機關對當事人所命令或禁止之

行為而定。若所從事之行為是許可範圍所可涵蓋，則以一行為論，若義務之

違反無法被申請許可吸收，如所從事之行為已超出許可範圍，如行駛非核准

路段(處罰條例第 30 條後段規定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超寬、超高未

依規定路線、時間行駛)，則應分別論處，而判定為數行為。另違反行政法所

要求之作為義務與不作為義務間，經常有重疊情形，重疊之數作為或不作為

間應否視為數行為，常有行政機關之判斷標準與行為人判別之標準。而行政

罰是以行政機關為主，以違反行政法上義務為判斷，應採有利於行為人的「併

合處罰」為當，如此方不會有遭致違反比例原則之嫌。(蔡震榮、鄭善印，2006) 

    洪家殷氏認為，不應以法律之管制目的作為判斷是否一行為之標準，否

則一行為不二罰之原則將失其意義，且以法律之管制目的作為判斷是否一行

為之標準，並無理論基礎，因行為單一，且處罰種類相同，從一重處罰已足

達成行政目的，若只要違反不同法規即可視為不同行為，則此類案件中一行

為不二罰原則根本無適用餘地。但如果要求不同的行為，則不作為時，將構

成法律上多數行為，縱使其系同時發生，亦同。(洪家殷，2008) 

李惠宗氏認為，行政罰法上，一事固指一行為而言，但此之「行為」並

非以「自然意義的行為」為出發點，須從行政法作為「行為規範」所形成的

「行政義務個數」來判斷行為的個數，與刑法基本上以「犯意」的個數作為

判斷標準不同。而行政法上之行為，可以透過「時間」、「空間」與「立法目

的」予以切割，甚至可以透過立法技術予以量化，並在法律上予以「擬制」。

(李惠宗，2007)  

4.3 小結 

    綜合以上所述，管見以為，道路交通秩序之管理，兼具對不特定用路人

法益之保護，並有處罰條例第 1 條立法意旨可參，而整體物裝載雖有其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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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上需求，但道路之使用受工程設計、鄰近道路環境所限制，立法者所以

不將裝載整體物裝載超重排除於處罰之外，係期望透過授權主管機關在審視

相關條件允當下方予以許可，採「原則禁止、例外開放」原則，而在例外情

形下准其通行，除藉由申請手續了解載運時間、路線、重量等資訊，以防止

道路品質遭受破壞及交通秩序之維持外，並在載運過程可由主管機關藉稽查

之手段查明是否有違規之行為，以達成前述公益保護之目的。而裝載整體物

超重而未申請臨時通行證，就外觀而言似僅存在一個超重行為，但超重並非

屬當然許可之行為，係透過例外之許可而使之免責，而例外許可情形，限於

所裝載之整體物已無適當之車輛裝載，或在主管機關考量裝載通行時間、路

線造成損害其他用路人權益最小為前提等條件下進行，此由安全規則第 8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裝載整體物品之軸重、總重量或總聯結重量超過第三

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限制者，應填具申請書、繪製裝載圖，向起運

地或車籍所在地公路監理機關申請核發臨時通行證，憑證行駛」可知。 

    故而參酌前述李惠宗氏與蔡震榮、鄭善印氏等之見解，整體物超重行為

應係違反不應超載之不作為義務與不申請臨時通行證之作為義物，此係立法

目的予以切割的兩個行政法上義務，應可視為二行為而分別處理，較為妥適

且符合行政管理之目的。 

五、處罰之競合 

若不從立法目的或行政法規制之目的性區分行為數，而僅就行為之外觀

評判行為數，而前述之問題，若依行為外觀評價為一行為，則因為處罰條例

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超寬、超高，而未請領

臨時通行證」與同條例第 29 條之 2「汽車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量、總聯

結重量」規定，均有裝載超重之處罰，而整體物當然包含於貨物之認定，應

無疑義，故在適用上即會產生競合問題，茲就競合理論原理先做了解，再藉

以研判應如何適用為宜。 

5.1 競合理論 

5.1.1 想像競合 

想像競合是指同一行為違反「多數相同」或「多數不同」的行政法上義

務所形成的競合。如屬一行為違反多數不同的行政法義務，應以從一重處罰

方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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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法規競合 

法規競合是指同一個行為同時構成數個構成要件，而數個構成要件間存

有重疊關係，而適用其中一個最妥適的法律構成要件即已足時，其於該當的

不法構成要件，則排除而不適用，否則便會牴觸所謂「雙重評價禁止原則」，

而造成一行為二罰。而法規競合可區分為： 

1. 特別關係：當某處罰規定所規範之事實，與另一處罰規定所規範之事實相

同，且其構成要件之實現，較另一處罰規定需更具備其他構成要件，或係

就另一處罰規定附加某種要件，則在這二個處罰規定間，即存在著特別關

係。特別規定之構成要件必定涵蓋普通規定之構成要件，故除法律有特別

規定外，原則上，應優先適用該特別規定，而不再考慮其他規定之法律    
效果。 

2. 補充關係：如法律規定之處罰僅於其他處罰規定不適用時，始有其適用，

此法律規定只具協助作用之補充關係。通常法律條明文規定：「如無其他

處罰規定，則適用本條規定」即屬之。 

3. 吸收關係：指實現較重之主要構成要件，通常必會實現其他較輕微之伴隨

構成要件，而吸收之法律規定將優先適用於被吸收之法律，且其間並不具

備特別關係或補充關係。 

5.2 小結 

按前述法規競合理論觀之，處罰條例第29條第1項第2款與同條例第29條
之2之規定，兩者間似存在特別關係，因兩條款對汽車裝載物超重均定有如何

處罰之規定，而處罰條例第29條第1項第2款對於裝載整體物，在超重時並非

絕對不可裝載，在例外許可於經請領臨時通行證後即得通行，顯見處罰條例

第29條第1項第2款應係同條例第29條之2之特別規定。 

然而若依特別關係視之，則裝載整體物超重之處罰顯較一般貨物裝載超

重處罰為輕，此從道路養護與交通秩序維護觀點視之，有目的上相違之問題，

雖然整體物有事實上之不可分割性，但是否因此即容任其可任意裝載行駛於

道路，則不無疑義，立法者希藉由行政機關審查機制，在一定條件下予以許

可其裝載行駛。 

另安全規則第80條第1項有關裝載整體物超重、超長、超寬、超高應申請

臨時通行證之規定，係課以汽車所有人裝載整體物超重、超長、超寬、超高

時之作為義務，違反時則可依處罰條例第29條第1項第2款處罰，而該條款之

文義，課以汽車所有人遵守義務之核心在於裝載整體物品需「請領臨時通行

證」之作為義務，而該款前段所列「超重、超長、超寬、超高」，僅為貨車

裝載整體物品須經主管機關特許之列舉前提要件，而非直接對於汽車裝載「超

重、超長、超寬、超高」之行為本身課予處罰。依前述說明，可知處罰條例

第29條第1 項第2款之規定，其規範之不法內涵，係在於行為人罔顧行政機關

對於運送、裝載整體物之運送時間及路線等仍保有限制之權。反之，處罰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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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第29條之2第1項、第3項之規定，其規範之不法內涵，則在於超載行為將對

於道路、橋樑等公物使用產生損害，二條文所規範之事實、不法內涵本不相

同，則應無法規競合之情形，亦即無法規競合之特別關係存在之餘地。在此

種解釋下，裝載整體物應較裝載一般散裝貨物時負有更重之義務，即須在特

別情況下「超重、超長、超寬、超高」另為請領臨時通行證。 

六、結論建議 

法律解釋方法，應不可偏離立法目的、法條文體系與文義之合邏輯性，

而依現行處罰條例所設計之救濟程序而言，司法機關可以審查原處罰機關之

裁決是否允當及合法性，而使得交通聲明異議之性質似屬於廣義的訴願案

件，又由刑事庭之法官兼辦交通聲明異議案件，在現今以專業分流的法院組

織體系下，刑事庭法官以刑事法的觀點審查行政法規，是否恰當，値得商榷，

亦是前述法律解釋產生歧異的問題所在，另現行交通法規在制定上，仍存在

諸多問題，茲說明並提出建議如下： 

6.1 結論 

1. 整體物究為何指？可列舉於法令內或授權主管機關補充公告規定，不應以

不確定法律概念規定而任由行政機關以個案認定方是解釋，如此對於道路

設施與其他用路人之保護都會出現漏洞，且讓民眾無從遵守。目前處罰條

例與道路交通安全規則對於整體物並未做明確之定義，均由主管機關以行

政解釋方式為之。就以貨櫃而言，就應定義為整體物，或仍有其核定之限

重，在不同情況下，均可解釋，及容易產生適用法條之疑義。 

2. 目前處罰條例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係針對裝載整體物品有超重、超長、

超寬、超高，而未請領臨時通行證之處罰，已請領但未依規定路線、時間

行駛者，在處罰條例第 30 條第 1 項第 1 款另訂有處罰規定，而未依請領

臨時通行證時所許可之核定載重即視為未請領，從法條體系上解釋，則顯

得具有瑕疵，又直接以超重而有違反處罰條例第 29 條之 2 規定，應以臨

時通行證所許可之載重為計算基點或車輛核定載重為基點，又容易造成    
混淆。 

3. 處罰條例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內規定，以「未請領」臨時通行證為處罰要

件，但未請領係指「未申請」、「未申請而領有」或「申請而未獲核准領有」，

在解釋上各依立場便有不同見解，與處罰條例第 21 條有關駕駛執照領用，

以「未領有」駕駛執照為處罰要件相較，此條文之規範較欠缺明確。同條

例第 32 條第 1 項亦有對非屬汽車範圍而行駛於道路上之動力機械，「未依

規定請領通行證」之處罰，容易使駕駛人或汽車所有人以「已申請但未獲

核准」為由辯稱符合「已依規定請領」之要件要求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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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法條修正建議 

1. 有關裝載整體物超載部分，在現行處罰條例第 29 條內增訂「裝載整體物未

領有臨時通行證或未依臨時通行證核定之載重裝載者，其超重之部分，依

本條例第 29 條之 2 規定處罰」，使整體物在例外許可之情形下，對於汽車

所有人課予較嚴格之義務，以符合處罰條例對於維護車輛結構與道路品質

之立法目的，避免因為司法機關不同之法律解釋，而對同一事而有不同處

理之情事發生。 

2. 現行處罰條例第 29 條各款有關「未請領臨時通行證」部分，建議修改為「未

領有臨時通行證」，以使依規定申請但因主管機關考量道路條件而未予核發

之案件，被處罰人辯稱已依規定申請，而衍生裁罰之爭議。 

3. 裝載整體物之使用車輛，受道路環境影響，而有車長之限制，而車長即影

響使用之車輛種類，車輛種類亦限制車輛總重量或總聯結重量之條件，故

現行安全規則第 80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裝載整體物品之軸重、總重量或

總聯結重量超過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限制者應申請臨時通行

證」，然為使申請者明瞭主管機關審查之標準並維護道路品質，建議在同條

第 2 項增訂「所載總重量或總聯結重量，接受申請之公路監理機關應先洽

請當地道路主管機關，如超過道路、橋梁荷重標準者，應不予核准許可」。 

4. 有關整體物之定義建議可於處罰條例第3條或第29條內增定其定義，如「整

體物：指不可分割之物品或器械」，而依此定義，當然將整體物做為包含於

貨物之解釋，以避免適用法規產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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